
益赫审报〔2015〕16号
               赫山区财政局

                     2014年度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湖南省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赫山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2015年3月23日至5月8日，对区财政局组织的201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审查了区本级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检查了财政管理和上年度审计提出的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区财政局对其提供的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进行了书面承诺。赫山区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201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财政总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14年财政总收入年度预算160600万元，实际完成     162353万元，为预算的101.09%，比上年增加16138万元，增长11.04%。

财政总收入预算执行情况按级次类别反映：

（1）本级收入88992万元，为年度预算79535万元的111.89%，比上年增加13011万元，增长17.12%。其中：税收收入71056万元, 为年度预算67534万元的105.22%，比上年增加10894万元，增长18.11%;非税收入17936万元，为年度预算12001万元的149.45%，比上年增加2117万元，增长13.38%。

（2）上划中央税收56162万元, 为年度预算66672万元的84.24%，比上年减少878万元，下降1.54%。

（3）上划省级税收17199万元, 为年度预算14393万元的119.50%，比上年增加4005万元，增长30.35%。

财政总收入完成情况按征收主体类别反映：

（1）国税部门72399万元,为年度预算74963万元的96.58%，比上年增加6888万元，增长10.51%；

（2）地税部门74438万元,为年度预算75936万元的98.03%，比上年增加7237万元，增长10.77%；

（3）财政部门15516万元,为年度预算9701万元的159.94%，比上年增加2013万元，增长14.91%。

2.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本级公共财政收入完成351076万元，比上年增加65721万元，增长18.72%。其中：本级地方财政收入年度预算79535万元，完成88992万元，为预算的111.89%；上级补助收入年度预算76083万元，完成100721万元，为预算的132.38%；年中上级追加补助收入161363万元。

3.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全年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完成337770万元，比上年增加72744万元，增长27.45% 。其中：本级地方财政支出年度预算132437万元，完成141894万元，为预算的107.14% ；年中上级追加补助支出195876万元，比上年增加52468万元，增长36.59%。

4.预算执行结果

（1）预算结果

全年收入预算总额155618万元，全部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预算总额155618万元，其中:本级公共财政支出132437万元、上解支出23181万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2）执行结果

全年收入预算执行总额379123万元，其中：本级公共财政收入351076万元、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债券收入4500万元、动用以前年度结余23547万元。支出预算执行总额362945万元，其中：本级公共财政支出337770万元（含动用以前年度结余列支出借资金23547万元，其中当年出借资金10880万元，以前年度出借资金12667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250万元、上解支出2392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4460万元，当年结余1718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069万元。

5.新增财力使用情况

（1）超收财力安排情况

2014年本级地方收入超收9457万元。超收收入主要用于：工业园区建设专项预留超支4816万元，工业园税收奖励313万元，利废企业附征地税奖励443万元，办案经费317万元、社会抚养费支出632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费返还支出2648万元，区级配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标等288万元。

（2）新增上级补助财力安排情况

2014年上级转移支付资金超年度预算新增收入14859万元：一是一般转移支付增加13667万元，二是城镇土地使用税补助基数1192万元。

上述新增财力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51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63万元、教育支出3933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9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9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8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0万元、农林水支出500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0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4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16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70万元、其他支出556万元。

（二）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14年基金收入年度预算总额25000万元，实际完成79585万元(本级基金收入65412万元，上级追加收入14173万元)，为年度预算的318.34%，比上年增加6129万元，增长8.34%。

（1）本级基金收入按解缴主体反映：

 区非税局63419万元,比上年增加8680万元，增长15.86%；税务部门1993万元,比上年增加22万元，增长1.12%。

（2）本级基金收入按功能分类反映(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总计
	65412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7669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2839

	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718

	4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
	48

	5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18

	6
	地方育林基金收入
	172

	7
	森林植被恢复费收入
	913

	8
	地方教育费附加
	1633

	9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47

	10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571

	11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68

	12
	其他
	316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基金支出年度预算总额25000万元，当年支出总额76647万元(本级基金支出76426万元，上解支出221万元)，为年度预算的306.59%，比上年增加6086万元，增长8.63%。

本级基金支出按功能分类反映（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总计
	76426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7283

	2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
	180

	3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
	18

	4
	地方教育费附加支出
	1838

	5
	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
	10

	6
	育林基金支出
	192

	7
	森林植被恢复费支出
	1215

	8
	中央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130

	9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
	3017

	10
	政府住房基金支出
	546

	11
	农业土地及耕地开发支出
	324

	1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447

	1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922

	14
	小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支出
	30

	15
	彩票公益金支出
	1105

	16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支出
	5052

	1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2839

	18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支出
	141

	19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1137


3.执行结果

2014年度基金收支结余2938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81万元，农业土地及耕地开发资金364万元，彩票公益金389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1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103万元。
（三）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4年，赫山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87453.37万元，完成预算的116.0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9575.36万元，完成预算的102.84%；当年收支结余7878.01万元。年末累计结余70871.46万元。预算执行情况具体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
	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预算数
	执行数
	预算数
	执行数
	
	

	总计
	75377.25 
	87453.37 
	77381.36 
	79575.36 
	7878.01 
	70871.46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4719.44 
	30362.23 
	33706.14 
	35496.33 
	-5134.10 
	16802.56 

	失业保险
	415.58 
	395.16 
	1020.35 
	507.93 
	-112.77 
	1600.37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7165.47 
	8616.52 
	5209.01 
	5749.90 
	2866.62 
	11244.66 

	工伤保险
	924.18 
	1191.96 
	911.39 
	1495.60 
	-303.64 
	217.15 

	生育保险
	301.31 
	326.76 
	38.20 
	142.85 
	183.91 
	771.73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0969.31 
	15548.52 
	7637.54 
	7982.57 
	7565.95 
	27416.96 

	新农合医疗保险
	24633.79 
	25400.01 
	23889.98 
	24523.62 
	876.39 
	5657.32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248.17 
	5612.21 
	4968.75 
	3676.56 
	1935.65 
	7160.71 


（四）非税收入情况

2014年度，缴入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87177.62万元（含基金预算收入及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等）。

1.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78935.4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收入15516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3780.43万元，罚没收入1373.66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7049.34万元，专项收入5.31万元，其他非税收入1899.1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63419.46万元（国土出让收入61226.55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2192.91万元）。

2.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7687.67万元，系一般预算外收入。支出总额8093.08万元，全部为行政事业支出。当年结余-405.41万元。年末累计结余820.05万元，其中一般预算外结余637.26万元，专项预算外结余0.03万元，调剂基金结余182.76万元。    

3.留存非税局汇缴结算户的非税收入554.49万元。

二、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14年，区财政局和各部门单位注重落实财政政策，积极推进财政改革，财政管理和预算执行的规范化程度逐年提高，但预算管理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财政监督控制力度有待进一步强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规范化管理不够

1.财务核算不够规范。区住建局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会计核算，未严格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及《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规定，会计科目设置欠规范，会计信息不能完全满足相关使用者的要求。已完工交付使用的项目没有办理财务决算。

2.缺少科学的计划管理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没有在区政府批准的年度总体投资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计划。

3.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没有健全的项目计划管理、投资估算和概算及预算审查、合同动态管理、财务决算等制度。

4.存在个别已完工程长期没有办理竣工结算的现象。如益阳千山红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文建军）承建的西流湾廉租房于2012年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但至审计日止仍未办理竣工结算。

（二）农村清洁工程专项资金的分配和拨付规范不到位

1.垃圾转运及分类减量补助分配依据不合理。没有综合考虑各村人口、面积、运距等因素，分配依据缺乏科学性。

2.资金拨付程序不规范。区农村办为一级预算单位，与各乡镇没有缴拨款关系，但农村清洁工程专项资金通过区农村办转拨各乡镇。
































































































































 接547.13

























































































































三、上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
本次审计，对上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反映的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从检查情况来看，各相关单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审计建议也得到了较好落实，基本达到了审计整改的预期目标。
四、审计评价

2014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改革稳步推进，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整体良好。
（一）把握经济新常态，助推经济平稳发展

面对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区始终把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支持经济转型发展，实现了稳中求进的预期目标。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了“园区大会战”、“交通大会战”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整合资金推进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

2014年，收入质量及预算完成情况良好，财政总收入增长11.04%，增收规模跨越亿元台阶，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税收占比88.95%。进一步提高了民生保障水平，教育、卫生、农林水、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类支出达221183万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65.48%，增长16.12%。
（三）积极推动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支出预算管理，从紧从严控制行政运行成本，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硬化预算约束，强化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和跟踪评估。要求各预算部门“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全年“三公”经费比上年下降28.34%；二是加强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全年办理支付业务14200笔，支付金额130000万元，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整体运行良好，同时有序推进了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工作；三是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完善公开机制，财政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实现常态化。2014年，全区财政信息公开范围继续扩大，公开内容进一步细化，教育、社保、卫生支出等信息全面公开；四是积极防范财政风险。采取有效措施，收回财政债权资金27740万元。认真清理预算往来，切实压缩预算结余资金，兼顾当前与长远，清理列支历史债权349万元，列支移交国资局管理债权23547万元。

（四）预算编制有待细化，预算执行监控有待加强

年初预算部分支出项目没有细化到预算执行单位和具体项目。部分财政资金的分解下达过迟，影响了资金使用进度。财政预算执行的监控工作有待加强，没有形成重大财政资金使用监控制度。财政预算执行监督控制的方式比较单一，存在 “三多三少” 现象，即 ：突击性和专项检查多，日常监督管理少；事后检查多，事前和事中监督少；财政收入检查多，财政支出监督少。财政监督检查结果的有效运用有待加强，规范财政管理没有有效地结合监督检查结果，弱化了财政监督效果。
五、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预算支出依据不充分
一是部分依据区委或政府会议纪要支出的事项，没有附会议纪要原件或复印件。如赫山大剧院改造资金50万元、残疾人护理补贴配套资金57.2万元；二是部分支出的书面依据为复印件，但所有复印件没有提供单位（个人）对复印件的真实性签署意见。

（二）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经费安排不合理

2014年度，区财政完成财政评审项目325个（全部为预算评审），其中区财政评审中心评审项目9个，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评审项目316个。区财政按所有评审项目（325个）审减额的0.5%安排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工作经费54万元（不含中介机构评审咨询费）。对已安排社会中介机构评审咨询费的项目不应再安排评审工作经费。

（三）区非税局和区财政局经济建设股未及时清理往来款项

2014年末，非税局专户反映2005年以前结转的债权239.3万元，且债务单位绝大部分为破产改制企业；应列收入及2007年以前结转的应付款项72.18万元。2014年末，经济建设股的专户反映2005年以前结转的债权（预算维护费）26.73万元以及债务28.87万元，债务实际为结转的专项资金。

（四）区财政局所属二级机构及业务股室专户管理的专项资金未及时清理

2014年末，乡财局和经济建设股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专项资金结转结余1438.08万元。其中：乡财局能繁母猪补贴等7项资金结转结余13.43万元，经建股病险水库等7项资金结转结余1424.65万元。

（五）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未及时清理终结已结束的重点工程账目

至2014年末，千吨级码头入港通道、欣天4S店等36个重点工程已结束，会计业务最迟终止日期为2013年12月。其中14个重点项目账面反映仍有往来款项，24个重点项目账面反映资金余额63.36万元。

六、审计建议

（一）提高预算精准化，强化预算执行监控

1.精准编制预算，确保预算执行力。进一步做细、做实、做准预算，提高预算约束力。切实把预算细化到部门，细化到基层单位，细化到具体项目，减少资金二次分配，提高预算到位率。各预算执行单位要科学合理编制本单位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应严格按照定额管理要求编制，项目支出预算要提高精细化水平，做好项目评估和可行性论证，确保列入年度预算的项目切实可行，对跨年度项目要根据项目进度分年度安排，推进项目的滚动管理。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相结合的机制，建立预算编制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相结合的机制，对部门、单位年底形成的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统筹安排使用。

2.加强预算资金支付管理。在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财政预算草案之前，做好资金预拨工作。可以预拨各部门、单位的基本支出，应按照年度均衡性原则拨付；项目支出，要结合项目实施进度按照一定比例拨付。对特殊项目，实行预拨和清算制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拨付资金。建立预算周转金制度，加强国库资金管理，确保资金调度，切实保障资金周转和用款单位支出需要。建立用款进度计划控制制度，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项目实施进度等编制分月用款进度计划，及时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要及时审核、下达用款额度或支付，防止超预算、超进度拨款。

3.提高预算执行监控力度。强化预算执行分析，及时掌握预算执行动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加强事前审核、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实行全过程监控。加大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特别是建设项目的监控力度，确保执行进度。发现有关单位在预算执行中存在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方式，督促整改。在下年度预算编制和规范财政管理中有效运用财政监督检查结果，提高财政监督效果。
（二）建立定期清理机制，盘活用好存量资金

1.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定期组织清理各部门单位的结转结余资金，摸清底数、分类处理，切实压缩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加大结转结余资金的统筹使用力度，上一年度预算的结转资金，应当在下一年度用于结转项目。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金管理。对不需要按原用途使用的资金，应按规定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充分发挥惠民生、促增长的重要作用。

2.建立往来款项定期清理机制。定期组织清理财政及预算单位的往来款项，切实压缩往来款项规模。要对往来款项清理结果，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对已经发生的财政借垫款项，应当由预算安排支出的按规定列支，不符合制度规定的临时性借垫款项应督促债务单位限期履行还款责任。严格控制新增财政借垫资金，杜绝办理无预算、无用款计划、超预算、超计划拨款，禁止违规对非预算单位及未纳入年度预算的项目借款和垫付财政资金。

3.进一步清理整顿财政专户，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继续清理整顿财政专户，盘活财政专户沉淀资金，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除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规定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外，预算安排的资金应全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得转入财政专户，坚决杜绝违规采取“以拨作支”方式将国库资金转入财政专户、虚列支出、挤占挪用资金等行为。

　　                             

 赫山区审计局

                                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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